
关于做好 2019年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8〕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为做好 2019年高等职业学校（含高等专科学校、其他举办专科层

次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平台 

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网址：

www.zyyxzy.cn） 

二、工作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拟招生专业申报以《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以

下简称《目录》）及 2016年以来历年增补专业为依据（目录详见教育部官网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网页）。 

2.专业申报工作相关要求及具体操作程序按照《办法》和平台公布的《操作

指南》执行。同一专业不同学制的，需要分别申报，申报材料均应根据对应学制

填写。 

3.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平台完成对本地区学校申报专业情况的汇总，并提

交汇总结果。 

4.汇总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系统对接。 

5.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各学校的平台用户名、密码与上年一致。2018年

经教育部备案并公布的实施专科教育高等学校的用户名和密码由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统一申领和发放。 

（二）国控专业申报要求 

1.已经教育部审批同意开设的国控专业点，可直接通过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连续三年未招生的国控专业点须按新设国控专业程序重新申请。 

2.拟新设国控专业的学校，须通过平台填报《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附件 1），并取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3.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新设立（或规划设立）并计划于 2019年秋季开始招

生的学校，如拟开设国控专业，应填写并报送纸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

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 

三、时间安排及资料报送 

1.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自即日起开始，至 2018年 10月 31日

结束，逾期不再受理。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请务于截止日期前在平台上完成本地

区学校 2019年拟招生专业的申报、汇总、提交工作。 

2.网上申报结束后，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平台上生成、导出“2019年高

等职业学校（专科）拟招生专业情况表”（附件 2），加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

章后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以正式函件形式（一式二份）报送我司。 

3.拟新设国控专业的学校，于 2018年 11月 1日前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

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一式二份）及相关支撑材料，通

过邮政特快专递（EMS）报送我司。2018年 9月前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但尚

未经教育部备案的高等职业学校，应附省级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批复函。拟于 2018

年 9月后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原则上应附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筹建或设立批复

函。 

4.2019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日，各校可通过平台对《目录》2019年增补专

业提出建议。 

四、联系方式 

1.平台联系人：苗林波，电话：010-57519531，电子邮箱：

hangban@ouchn.edu.cn 

2.职成司联系人：曹小兵、刘志武，电话：010-66096722、66096809，邮寄

地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号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与教材处，

邮编：100816 

附件： 

1.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 

2.××（地区）2019年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拟招生专业情况表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2018年 9月 19日 

 

http://www.zyyxzy.cn/index.shtml 

http://zhiy.chinazy.org/upfile/20180921/09210943323666.doc
http://zhiy.chinazy.org/upfile/20180921/09210943792979.doc

